
國立高雄大學第 172 次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時    間：114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9：00 

地    點：行政大樓 5 樓中型會議室 

主    席：陳啓仁校長 

出席人員：莊琇惠學術副校長、吳行浩行政副校長兼國際長、潘欣泰主任秘書、

張志鴻教務長兼教發中心主任、王明月學務長、陳怡凱總務長、圖資

館王政弘館長、吳松茂研發長、推廣教育中心陳怡兆主任、體育室林

季嬋主任、人事室韓繡如主任、主計室黃月惠主任、人文社會科學院

賴怡秀院長、法學院吳俊毅院長（林信銘助理教授代）、管理學院黃一

祥院長（李盈璇校聘院務秘書代）、理學院院長胡裕民、工學院陳春僥

院長（楊子慧校聘院務秘書代）、通識教育中心陳德興主任、高階管理

人才培育中心翁銘章主任（陳冠婷校聘中心秘書代） 

紀    錄：鄒鴻陵 

壹、 確認上次第 171 次主管會報會議紀錄執行情形：確認。

貳、 主席報告

一、 高教深耕計畫推動陸續開展，感謝各系所支持，希望明年可以做得更

好，爭取到更多的資源。 

二、 本校與中山大學合併議題，將秉持公開、透明原則進行校內充分討

論。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有關修正「國立高雄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部份條文修

正草案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係因校級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議（以下簡稱委員會）委員建議修

正教學經驗分享方式，爰此依委員建議研擬修正草案，於 114 年 2 月

13 日、3 月 11 日委員會討論；於簽陳委員會紀錄時奉鈞長指示：「請

本處蒐集他校相關資訊後，研議修正部分條文後，再依行政程序提案

討論。」特修訂本辦法。 

二、 本辦法修正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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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正第二條申請資格年限，使法規中申請資格與資料繳交之時間一

致。

(二)為提升校級優良教師遴選時程規劃之彈性及修正書面審查資料時

間，以學期為計算方式，修正第五條遴選時程。 

(三)第六、八條條文合併，並修正第六條條文遴選程序及投票方式。 

三、 檢附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及校外辦法比較彙整之簡報（如

附件）。 

擬  辦：本案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附件一】，續提行政會議討論。修正重點：第八條申請資

格年限與資料繳交之時間一致為六學期。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有關「國立高雄大學場地提供使用作業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第十一條：修訂場地復原最遲應於下一場次使用前完成，以利各借用

單位銜接。 

二、 第十二條：因應基本工資上漲，人員加班由每4小時1,000元調漲為 

1,300元；非上班日超過 8小時後未滿一時段（4小時）者，始得依比

例計收。 

三、 第十四條： 

（一）增訂「社團法人」比照政府機關享校外價 8折優惠。 

（二）價格調漲後針對校內社團活動給予3折優惠。

（三）增訂活動預演或佈置期間需開冷氣者，優惠以「有冷氣」之價

格7折計收。

四、 第二十一條：增訂借用單位設備使用不當，應負維修或賠償責任。 

五、 收費附表： 

（一）修訂附表顯示方式：收費表格依校內、校外單位分別列示，以

利瀏覽及推廣。 

（二）價格區分為「有冷氣」、「無冷氣」：考量近年來常有不使用

冷氣之借用，故將校內外價格依冷氣使用區分價格，以利借用

者評估。

（三）價格調漲：「校內價格」自場地實施收費以來，未曾調漲；

「校外價格」則自106年10月13日第160次行政會議通過調漲後

迄今亦未調整。然基本工資及各項修繕維護費7年間漲幅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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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適時反應場地維護成本，經參考鄰近多所國立大學收費標準

後，調漲校內外收費。 

（四）普通教室： 

1. 因本校普通教室均已建置投影機及數位講桌，故刪除無影音設

備之價格。 

2. 校內外1時段（4小時）有冷氣價格調整如下，無冷氣價格請參

閱修正案附表： 

 

 

 

 

 

 

（五）演講廳等大型室內空間：參考鄰近學校收費標準，調漲場地費，

校內價調漲 33%~100%（漲幅雖大但金額低，有冷氣價格調漲後 

1,000元~4,000元）。校外價因 106年已調漲一次，本次調幅考量

近年設備更新程度、使用率、排課情形與便利性等因素，調幅約 

12.5%~70%（漲幅小但金額較大，有冷氣價格調漲後約 4,500元

~15,000元）。 

（六）會議室：仍維持不對校外開放借用，校內價調增 500元。另將 6

樓小會議室納入收費表內。 

（七）大廳：新增圖資六樓大廳借用收費。 

     六、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擬 辦：本案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 預定自 

114 年 8月 1日（114學年）起適用。 

決 議：修正後通過【附件二】，續提行政會議討論。修正重點：第十四條第

二款第一目增訂語文中心及推廣教育中心免收；新增第四目可經簽準

後減收或免收。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有關「國立高雄大學車輛停車費收費標準」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第二條修正重點：為適時反映基本工資時薪自 111 年每小時 168 元調漲

空間 容納 場地費（單位：元） 他校價格 

大小 人數 校外 校內 ⚫ 高 科 大 楠 梓 校 區
(50~70 人教室 )：校內 

930 元、校外 2400 元 

⚫ 中山大學 (22~84 人
教室)：校內 700 元
~1200 

元、校外 2800 元
~4000 元 

小 40 以下 
1,500 

1,600 

200 

500 

中 41-70 
2,000 

2,200 

200 

600 

大 71-170 
3,000 

3,300 

2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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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14 年 190 元，漲幅達 13.1%，經參考本校周邊收費停車場收費標準

（如附件三-2），擬調漲如下： 

(一)修正後「汽車臨時收費與活動票」收費標準：  

 現行收費 調整後收費 

汽車臨時收費 15 元/時 

當日最高 150 元 

半小時 15 元 

當日最高 210 元 

假日及活動優惠票 40 元/天 50 元/天 

(二)另增訂機車臨時收費比照汽車前 30 分鐘免收費(目前僅提供西北

機車區供泳客入內停放計日付費)。 

二、 第三條增訂「定期收費退費標準」： 

(一) 本校教職員工因「離職或留職停薪」可辦理退費；本校學生因「休

退學」可辦理退費，均採按月退費，不足一個月以一個月計。 

(二) 退費金額須扣除行政手續費 100 元，如有餘額始辦理撥款退費，月

退費金額試算如下： 

一學年--退費金額/月 一學期--退費金額/月 

汽車 1000/12=83 元 汽車 600/6=100 元 

機車 300/12=25 元 機車 200/6=33 元 

三、 第四條修正重點：一年期停車優惠逕依本校「感謝捐贈人士辦法」、「講

座教授設置辦法」所訂規定辦理，本法不予另訂，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如附件三-1）。 

擬  辦： 

一、本案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 

二、臨時停車費之調整待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同意換發停車場登記證(114 年

9 月到期)後實施。 

決 議：修正後通過【附件三】，續提行政會議討論。修正重點：第二條第二

款第一目，臨時停車收費不分平日及假日，皆採計時方式。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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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高雄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93 年 11 月 30 日第 58 次行政會議通過 

94 年 6 月 13 日 94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10 月 20 日第 7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1 月 24 日第 11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99 年 12 月 15 日第 26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1 月 11 日第 11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100 年 12 月 14 日第 29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5 月 30 日第 13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103 年 6 月 12 日第 38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4 月 10 日第 144 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第 10 條 

106 年 5 月 12 日第 127 次主管會報修正第 3、5、7、8、9、10、11 條，106 年 5 月 26 日第 159 次行政會議修正
第 3、5、7、8、9、10、11 條，106 年 6 月 2 日第 47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第 3、5、7、8、9、10、11 條，
106 年 6 月 9 日發布 

108 年 11 月 8 日行政會議修正第 3、6、7、8 條，108 年 11 月 26 日第 55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會議修正第
3、6、7、8 條，108 年 12 月 3 日發布 

109 年 5 月 22 日第 177 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5、8 條，109 年 6 月 2 日第 57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第 5、8

條，109 年 6 月 8 日發布 

110 年 3 月 5 日第 147 次主管會報修正第 5、6、8、10 條，110 年 3 月 26 日第 181 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5、6、
8、10 條，110 年 6 月 7 日第 60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第 5、6、8、10 條，110 年 6 月 15 日發布 

114 年 4 月 11 日第 172 次主管會報修正第 2、3、5、6、8、9、10 條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高雄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鼓

勵教學優良之教師，肯

定其在教學上之努力

與貢獻，特訂定本辦

法，頒發教學優良獎。 

未修正。 

第二條  凡在本校任教滿六

學期以上之專任（案）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

授、講師，熱心教學及

指導學生學業著有成

效，堪為表率者，得予

推薦。 

          通識教育中心推

薦之教學優良教師候

選人，以截至（含）推

薦該學期為止，回溯連

第二條  凡在本校任教滿二

年以上之專任（案）教

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熱心教學及指導

學生學業著有成效，堪

為表率者，得予推薦。 

          通識教育中心推

薦之教學優良教師候

選人，以截至（含）推

薦該學期為止，回溯

連續四學期以上支援

業經 114 年 3 月 11 日優良教

師遴選委員會第二次會

議決議，研擬修正申請資

格年限，使法規中申請資

格與資料繳交之時間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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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六學期以上支援開

設通識課程教學優良

之本校專任（案）教師

者為限。 

開設通識課程教學優

良之本校專任（案）教

師者為限。 

第三條    教學優良獎經費

由校務基金自籌款收

入（包括捐贈收入、場

地設備管理收入、推

廣教育收入、建教合

作收入及投資取得之

收益）支應。 

          校級教學優良獎

遴選至多共三名。本

校應公開表揚並頒發

獎金予獲獎人，每名

最高獎金為肆萬元

整。 

第三條    教學優良獎分別

為校級教學優良獎與

教學創新獎。其經費

由校務基金自籌款收

入（包括捐贈收入、場

地設備管理收入、推

廣教育收入、建教合

作收入及投資取得之

收益）支應。 

          校級教學優良獎

遴選至多共三名。本

校應公開表揚並頒發

獎金予獲獎人，每名

最高獎金為肆萬元

整。 

業經 108 年 11 月 8 日第 173

次行政會議及同年 11 月 26 日

第 55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決議，教學創新獎不另設獎

項，而納入各項評比項目。故

刪除教學創新獎字樣。 

 第四條    本校教學優良教

師遴選委員會（以下

簡稱遴選委員會）負

責每學年教學優良教

師之遴選，其組成如

下： 

一、教務長。 

二、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三、各學院推選委員二名。 

四、前一學年度教學優良教

師。 

          依前項第三、第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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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款產生之委員，任

期一年。 

          遴選委員會以教

務長為召集人。遴選

委員不得委任他人代

理，如為候選人時應

迴避遴選委員職務。

各學院推選委員為候

選人時，得由原學院

另推人選遞補。 

          教務長為優良教

師候選人時，由出席

委員互推召集人。 

第五條    教學優良獎之遴

選每學年辦理一次，

由各學院於規定期限

內檢附推薦表及相關

資料向遴選委員會推

薦候選人至多二名；

通識教育中心亦得推

薦至多一名。 

前項候選人遴選

方式，由各學院及通識

教育中心自行決定之，

但應經院級會議或中

心會議之通過。 

具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學院及中心不得

推薦給遴選委員會： 

一、最近六學期教學

意見調查平均分數低

第五條    教學優良獎之遴

選每學年辦理一次，由

各學院於每年一月底

前檢附推薦表及相關

資料向遴選委員會推

薦候選人二至三名；通

識教育中心亦得推薦

一至二名。 

          前項候選人遴選

方式，由各學院及通

識教育中心自行決定

之，但應經院級會議

或中心會議之通過。 

          具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學院及中心不

得推薦給遴選委員

會： 

一、最近三年教學意見調查

1. 為提升承辦單位的時間

調配彈性，參考本校校

級優良導師遴選與獎勵

辦法，進行校級優良教

師遴選時程規劃，調整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四

項時程。 

2. 修正書面審查資料時

間，以學期為計算方式。 

3. 為簡化遴選程序，修正

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推

薦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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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屬系、所或中心平

均值者。依本校教學評

鑑辦法第五條所列之

課程，不列入平均分數

計算。 

二、最近一次教師評

鑑未通過者。 

三、有其他影響教師

聲譽之情事者。 

遴選委員會應於

校慶前召開遴選會議，

決定得獎教師。 

平均分數低於所屬系、

所或中心平均值者。依

本校教學評鑑辦法第五

條所列之課程，不列入

平均分數計算。 

二、最近一次教師評鑑未通

過者。 

三、有其他影響教師聲譽之

情事者。 

          遴選委員會應於

每年三月初召開遴選

會議，決定得獎教師。 

第六條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

程序如下: 

一、候選人需針對下列事項

提供最近六學期相關

教學佐證資料。 

(一) 教學優良教師推薦總

表。 

(二)書面審查資料： 

1. 教學成果。 

2. 教材與準備（包含教學

綱要、教材編撰、教科

專書、評分情形）。 

3. 開設跨領域課程、創意

競賽、經營教學平台。  

4. 教學理念、方法、總體

評量。  

5. 其他有助於呈現教學成

效之資料，如創新教學

之主題內容、教學方

第六條    教學優良教師遴

選審查程序：  

由候選人針對下列

事項提供相關教學佐

證資料，由教務處進行

資料彙整。  

一、候選人之教學意

見調查結果。  

二、共通書面審查資

料：  

1. 教 學 成 果 （ 佔

25%）。  

2. 教材與準備（包含

教學綱要、教材編撰、

教科專書、評分情形）

（佔 20%）。  

3. 開設跨領域課程、

創意競賽、經營教學

平台（佔 20%）。  

1. 第六、八條條文合併，完

善遴選程序。 

2. 修正書面審查資料時間，

以學期為計算方式。 

3. 業經 114 年 2 月 13 日、114

年 3 月 11 日優良教師研擬

修正教學經驗分享會方式、

遴選程序參考他校教學優

良教師辦法，修正審查方

式，故刪除現行條文之書面

審查資料百分比之規定、書

面資料前 75%進入複審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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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數位化課程或教

材、數位化或其他科技

教學媒體之使用等。  

二、由教務處邀請候選人本

人進行教學經驗分享。

本人不克出席時。得另

提供錄影檔至教務處。 

三、由遴選委員參考候選人

之書面審查資料與教學

經驗分享後，以投票方

式在遴選委員會中決定

教學優良教師得獎人。

遴選會議或票選需由全

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或投票。 

四、教學優良教師得獎人之

產生，須經遴選委員投

票，每張選票至多圈選

六人，並獲三分之二以

上遴選委員同意，方得

當選。如候選教師未達

獎勵基準時，本獎項、獎

額得從缺之。 

五、未繳交書面審查資料、

未出席教學經驗分享，

且未提供錄影檔至教務

處之候選人，視同未達

獎勵基準，不具遴選資

格。 

 

4. 教學理念、方法、總

體評量（佔 25%）。  

5. 其他有助於呈現教

學成效之資料，如創

新教學之主題內容、

教學方法、數位化課

程或教材、數位化或

其他科技教學媒體之

使用等（佔 10%）。  

自上次獲優良教

師後所開課程中擇亮

點課程，以上等項目

執行審查，得另以紙

本方式呈現，由遴選

委員針對上述書面審

查資料選出前 75%之

教師（採以無條件進

位計）進入複審。  

委由教務處邀請

進入複選候選人本人

進行教學經驗分享。

本人不克出席時。得

另提供錄影檔至教務

處。 

上述審查程序，

其中書面審查成績佔

30%、教學經驗分享成

績佔 70%，由教務處彙

整成績後，提供遴選

委員會開會時參考。 

候選人之經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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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應於遴選前一週

完成。 

 第七條    遴選委員會需有

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始得開會。 

未修正。 

第八條  (刪除) 

 

 

 

 

 

第八條    由教務處彙整排

序各候選人書面審查

及教學經驗分享成績，

由遴選委員會開會決

定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當選人。  

   決選名單產生方

式如下：  

一、  每位委員給分

（書面審查成績佔

30%、教學經驗分享成

績佔 70%）以排序方式

計算後，取前 6 名進入

決選。 

審查委員皆需提供書

面審查及教學經驗分

享成績方能採計。  

二、 由出席委員自決

選名單之候選人現場

投票經三分之二出席

委員同意，獲選教學優

良教師得獎人。  

 

   未繳交書面審查

資料、未出席教學經驗

分享且未提供錄影檔

刪除第八條條文，原條文與

第六條規定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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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教務處之候選人，視

同未達獎勵基準。  

   如候選教師未達

獎勵基準時，本獎項、

獎額得從缺之。 

第八條   曾獲選教學優良

獎者，需滿六學期才得再被

推薦，獲獎 3 次者，視為終

身教學傑出，並頒發獎牌，

嗣後不再推薦。 

第九條    曾獲選教學優良

獎者，需滿三年才得

再被推薦，獲獎 3 次

者，視為終身教學傑

出，並頒發獎牌，嗣後

不再推薦。 

第 172 次主會報修正申請資格

年限，使法規中申請資格與資

料繳交之時間一致。 

第九條    教務處得邀請得

獎教師參與教學發展

相關活動如下：  

一、 於教師研習會或

教學觀摩會中分享教

學經驗心得。  

二、 於次兩學期（共

一學年）每學期提供一

門觀課課程。  

三、 擔任教學經驗傳

習活動之傳授者。  

四、  製播數位課程

（含遠距課程、磨課師

課程、翻轉教室課程

等），或申請教育部數

位學習課程認證。  

第十條    教務處得邀請得

獎教師參與教學發展

相關活動如下：  

一、 於教師研習會或

教學觀摩會中分享教

學經驗心得。  

二、 於次兩學期（共

一學年）每學期提供一

門觀課課程。  

三、 擔任教學經驗傳

習活動之傳授者。  

四、  製播數位課程

（含遠距課程、磨課師

課程、翻轉教室課程

等），或申請教育部數

位學習課程認證。  

條次異動，餘未做修正。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

議、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發布，修正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

會議、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發布，修

條次異動，餘未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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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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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高雄大學場地提供使用作業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90 年 11 月 27 日第 17 次行政會議通過 

96 年 6 月 1 日第 8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10 月 24 日第 9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3 月 23 日第 1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3 月 15 日第 12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5 月 29 日第 115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104 年 6 月 12 日第 146 次行政會議修正名稱及第 1、2、
14 條，104 年 6 月 24 日發布 

105 年 12 月 2 日第 156 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14、15 條，105 年 12 月 15 日發布 

106 年 9 月 29 日第 128 次主管會報修正第 2、4、5、6、7、9~24 條，106 年 10 月 13 日第 160 次行政
會議修正第 2、4、5、6、7、9~24 條，106 年 10 月 24 日發布 

108 年 3 月 8 日第 137 次主管會報修正第 11、13 條，108 年 3 月 29 日第 169 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11、
13 條 

111 年 3 月 4 日第 153 次主管會修正全文，111 年 3 月 25 日第 187 次行政會議修正全文，111 年 6 月 

10 日第 6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全文，111 年 6 月 28 日發布 

114 年 4 月 11 日第 172 次主管會報修正第 11、12、14、21 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本校各種

場地之使用，特依國有財

產法第二十八條但書規定

及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訂定

本辦法。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場地，

包括演講廳、會議室、普

通教室、階梯教室、電腦

教室等由總務處事務組辦

理借用業務之空間。 

未修正 

 第三條    本校場地外借以不影

響本校正常教學，並與學

術、教育、藝文、體育、

公益等有關之用途為原

則。 

未修正 

 第四條    活動內容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不予借用，已核准

者立即停止使用：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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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違背政府政策

及法令。 

二、  妨害社會公序

良俗。 

三、  將場地轉借他

人使用。 

四、  與申請登記事

項不符。 

五、  有嚴重損壞場

地設施之虞。 

六、  特定政治團體

從事宣傳或活

動。 

七、  活動內容有人

身安全或危險

之虞慮;或其它

經認定不宜借

用者。 

 第五條    場地開放時間為每日

八時至二十二時止，並應

於二十二時三十分前清理

完畢，星期例假日亦同。 

未修正 

 第六條    場地之使用應先辦理

借用手續： 

一、校內單位：於「空

間借用系統」登錄

並列印申請書，經

各單位主管核章，

學生社團經學務

處核章，送總務處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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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申請，核准

後始得借用。  

二、校外單位：填寫「校

外單位借用空間

申請書」或行文辦

理借用。 

          辦理大型活動者應另

檢附企劃書（內含活動目

的、預算、人數規模及行

程）併申請單或以文送審。 

            場地借用申請書或

已奉核准公文最遲應於

使用前三個工作日送達

總務處事務組。未依期

限送件以致未能完成借

用手續者，視同未借

用。 

 第七條    場地經本校同意借用

後，最遲需於借用前三

個工作日完成繳費。如

未依期限繳費得取消借

用，該時段另接受其他

單位申請。 

未修正 

 第八條    本校如因臨時特殊需

要必需收回使用時，應

立即並不遲於借用日一

週前通知借用者，若無

法改期或更換場地而放

棄借用時，無息退還原

繳之費用，借用者不得

異議。 

未修正 

15



 第九條    借用單位因故取消借

用，最遲需於使用日前

一天通知總務處事務

組，無息退還原繳之費

用；如當日臨時取消者，

不予退費。 

未修正 

 第十條    借用時間除電腦教室

以小時計、公共空間以

天計外，其餘均以四小

時為一時段計收場地

費，不滿一時段以一時

段計。 

           場地借用時間以開

門進入使用至結束離場

計算，需連續借用，不

得分段借用。 

           場地逾借用時段三

十分鐘後，每增加三十

分鐘以一小時費用計。 

未修正 

第十一條    場地收費標準分為

校內標準與校外標準，

收費標準如附表。 

校內學生及社團舉

辦大型活動(如:宿營、寒

暑期營隊等)，需於活動

前繳納保證金貳仟元。

活動後最遲需於下一場

次使用前完成復原與清

潔工作，並通知管理單

位至現場確認無誤，無

息發還。 

活動期間或活動後

如經相關單位通報未依

規定復原與清潔者，管

第十一條    場地收費標準分為

校內標準與校外標準，

收費標準如附表。 

校內學生及社團舉

辦大型活動(如:宿營、寒

暑期營隊等)，需於活動

前繳納保證金 2,000 元。

活動後最遲需於 3 天內

完成復原與清潔工作，

並通知管理單位至現場

確認無誤，無息發還。 

活動期間或活動後

如經相關單位通報未依

規定復原與清潔者，管

1. 有關活動後場地復

原時間最遲為下一

場次使用前須完

成，以利下一場使

用者使用或上課。 

2. 主管會報：數字修

正為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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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單位依情節輕重與復

原成本扣減保証金。 

理單位依情節輕重與復

原成本扣減保証金。 

第十二條    非上班時間借用演

講廳、視聽教室、階梯教

室等大型空間，需加收

值班人員加班費，每時

段壹仟叁百元計。 

            上班日之值班人員

加班費，未滿一時段得

依比例計收；不滿一小

時者，以一小時計。非上

班日加班費均以時段計

費，不滿一時段以一時

段計，超過八小時後未

滿一時段者，依比例計

收。 

            活動逾時，人員加

班費計算方式同本法第

十條第三項規定計算。 

            上班日以本校公告

之行事曆為凖。 

第十二條    非上班時間借用演

講廳、視聽教室、階梯教

室等大型空間，需加收

值班人員加班費，每時

段 1,000 元計。 

            上班日之值班人員

加班費，未滿一時段得

依比例計收；不滿一小

時者，以一小時計。非上

班日加班費均以時段計

費，不滿一時段以一時

段計。 

            活動逾時，人員加

班費計算方式同本法第

十條第三項規定計算。 

            上班日以本校公告

之行事曆為凖。 

1. 因應工資調漲，調整

人員加班費。 

2. 主管會報：數字修正

為國字。 

第十三條    校外單位如需使用

校園無線網路，每人收

取伍拾元網路使用費； 

校內單位舉辦大型活

動，依活動性質及參與

人數，事務組得額外要

求支付清潔費，費用依

派工人數及工作時數報

價。 

第十三條    校外單位如需使用

校園無線網路，每人收

取 50 元網路使用費； 

校內單位舉辦大型活

動，依活動性質及參與

人數，事務組得額外要

求支付清潔費，費用依

派工人數及工作時數報

價。 

主管會報：數字修正

為國字。 

第十四條    場地費優惠措施如

下： 

一、校外單位： 

第十四條    場地費優惠措施如

下： 

一、校外單位： 

1.增訂「社團法人」享

有校外標準八折優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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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機關、公私立學

校、財團法人、社團法

人，以校外標準八折計

費。 

（二）捐贈本校校務基金當

年度累計達貳拾萬元以

上之校外團體或個人，

該年場地借用即可以校

內標準計費。 

（三）冠名捐贈本校指定空

間，達本校感謝捐贈人

士辦法規定之校外團體

或個人，於冠名期間，可

免費使用該空間，不收

場地、清潔、加班等費

用。 

（四）與本校各單位、學生社

團、教職員社團合辦之

活動，依校外標準五折

計費。 

二、校內單位： 

（一）各單位舉辦全校性活

動、公務性質之會議與

活動、上級機關訪視、語

文中心、推廣教育中心

等，免收場地費。 

（二）學生社團及教職員社

團借用理學院階梯教

室、普通教室、各公共空

間及上班時段之會議

室，免收場地費；其餘空

間以校內標準三折計

費。 

（三）其他戶外場地免收費。 

（一）政府機關、公私立學

校、財團法人，以校外標

準八折計費。 

（二）捐贈本校校務基金當

年度累計達 20 萬元以上

之校外團體或個人，該

年場地借用即可以校內

標準計費。 

（三）冠名捐贈本校指定空

間，達本校感謝捐贈人

士辦法規定之校外團體

或個人，於冠名期間，可

免費使用該空間，不收

場地、清潔、加班等費

用。 

（四）與本校各單位、學生社

團、教職員社團合辦之

活動，依校外標準五折

計費。 

二、校內單位： 

（一）各單位舉辦全校性活

動、公務性質之會議與

活動、上級機關訪視等，

免收場地費。 

（二）學生社團及教職員社

團借用上班時段會議

室、理學院階梯教室、普

通教室及各公共空間，

免收場地費；其餘空間

以校內標準五折計費。 

（三）其他戶外場地免收費。 

三、   借用演講廳進行活動預演

或佈置，不需冷氣，得免收場

2.主管會報：數字修

正為國字。 

3.主管會報：增訂本

校對外招生單位

「語文中心」、「推

教中心」免場地費。 

4.價格調漲後，針對

校內社團活動折扣

由五折降為「三

折」。 

5.主管會報：增訂減

收或免收場地費之

活動，需經簽准始

得減免。 

6.活動預演或佈置，

不開冷氣，場地費 4

小時內得免費，5 小

時以上需收費，惟

開冷氣者，可優惠

以冷氣價 7折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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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經簽准減收或免

收場地費之活動。 

三、   活動預演或佈置，不需冷

氣，得免收場地費，但以不超

過四小時為原則，五小時以上

恢復收費。如需冷氣，則以「有

冷氣」之價格七折計費。 

四、   上述優惠如有重疊，以最優

折扣為準。 

五、   人員加班費不納入上述各

項優惠折扣。 

地費，但以不超過 4 小時為原

則。 

四、   上述優惠如有重疊，以最優

折扣為準。 

五、   人員加班費不納入上述各

項優惠折扣。 

第十五條    場地設備故障導致

嚴重影響活動進行，逾

申請時段三分之一，退

場地費半額、逾申請時

段三分之二，退場地費

全額。 

第十五條    場地設備故障導致

嚴重影響活動進行，逾

申請時段 1/3，退場地

費半額、逾申請時段

2/3，退場地費全額。 

主管會報：數字修正

為國字。 

 第十六條    本辦法未列入之場

地，經核准借用者，按

其容納人數，比照類似

場地收費。 

未修正 

 第十七條    借用場地單位之車

輛進出校門須遵守本校

門禁及車輛管理有關之

規定。 

未修正 

 第十八條    借用單位應適當控

制音量大小，避免干擾

上課師生與學校周邊住

戶。 

未修正 

 第十九條    借用各演講廳、階

梯教室與視聽教室等大

型室內空間，其開關門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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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設備皆由總務處事務

組派員到場準備。 

 第二十條    借用單位應注意用

電安全。未經同意，不

得擅自啟用各項設備，

如須臨時另接電源或電

器設備，應先洽總務處

事務組。 

未修正 

第二十一條    演講廳等大型室

內廳室及電腦教室均禁

止攜帶飲料、食物與寵

物進入，借用單位應保

持場地整潔，活動結束

後，負責將場地垃圾分

類集中，桌椅歸位並恢

復原狀。 

    借用單位應妥善維

護場地內各項設施，若

因使用不當造成損壞，

借用單位應負維修或賠

償責任。 

第二十一條    演講廳等大型室

內廳室及電腦教室均禁

止攜帶飲料、食物與寵

物進入，借用單位應保

持場地整潔，活動結束

後，負責將場地垃圾分

類集中，桌椅歸位並恢

復原狀。 

損壞賠償原訂於借用

申請單，為利使用者

查閱，故增訂於本法

條。 

 第二十二條    活動宣傳海報應

張貼於指定之公佈欄，

不得任意張貼於公共空

間，如有路線引導圖、舞

台表演用記號標誌等，

限使用 3M 或同級膠帶，

嚴禁使用雙面膠及透明

膠帶；活動結束後，最遲

三日內應移除相關之海

報。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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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條    若有違反本辦法

之事項，經通知未改善

者，一年內取消相關優

惠。 

未修正 

 第二十四條    借用場地期間達

三十日以上者，應另案

簽准，依相關法規辦理

租借。 

未修正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

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發布，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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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一）校內價收費表：  

場地名稱 空間編號 容納人數 場地費 

（
時
段
計
） 

大
廳 

圖資大樓 6F 大廳 L01-600  有冷氣 無冷氣 

1,000 500 

圖資大樓 2F 大廳 L01-200  
有冷氣 無冷氣 

1000 

2,000 
1,000 

圖資大樓 1F 學生學習自主空間 L01-100-1   

有冷氣 無冷氣 

500 

1,000 
500 

圖資大樓 1F 大廳 

（不含學生學習自主空間） 
L01-100-2   

無冷氣 

500 

（
時
段
計
） 

演
講
廳
等
大
型
室
內
空
間 

圖資大樓 2F 國際會議廳 L01-201 502 

有冷氣 無冷氣 

2000 

4,000 
2,000 

圖資大樓 1F 遠距教室 L01-101 146 

有冷氣 無冷氣 

1000 

2,000 
1,000 

圖資大樓 1F 多媒體教室 L01-103 190 

有冷氣 無冷氣 

1000 

2,000 
1,000 

管理學院 B1F 演講廳 M01-B101 300 

有冷氣 無冷氣 

1500 

2,000 
1,000 

管理學院 B1F 視聽教室(B102) M01-B102 96 

有冷氣 無冷氣 

1000 

2,000 
1,000 

管理學院 B1F 視聽教室(108) M01-108 32 

有冷氣 無冷氣 

500 

1,000 
500 

理學院 B1F 演講廳 C02-B100 175 

有冷氣 無冷氣 

1000 

1,500 
750 

理學院 1F 階梯教室 C02-111 140 

有冷氣 無冷氣 

500 

1,000 
500 

人文社會科學院 1F 演講廳 H1-110 200 

有冷氣 無冷氣 

1000 

2,000 
1,000 

人文社會科學院 1F 視聽教室 H1-107 120 有冷氣 無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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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2,000 
1,000 

工學院 1F 演講廳 C01-114 284 

有冷氣 無冷氣 

1000 

2,000 
1,000 

綜合大樓 1F 演講廳 B01-110 246 

有冷氣 無冷氣 

1000 

2,000 
1,000 

（
小
時
計
） 

電
腦
教
室 

圖資大樓 1F 電腦教室 
L01-107 

L01-108 
60 

有冷氣 

1,000 

（
時
段
計
） 

會
議
室 

行政大樓 5F 大型會議室 AD-502 41~70 

有冷氣 

1,000 

1,500 

行政大樓 5F 中型會議室 AD-501 20~40 

有冷氣 

500 

1,000 

行政大樓 4F 小型會議室 AD-402 30 

有冷氣 

500 

1,000 

行政大樓 6F 小型會議室 AD-604 10 

有冷氣 

500 

（
時
段
計
） 

普
通
教
室 

小教室 

含數位講桌 

及投影機 

 40 以下 

有冷氣 無冷氣 

200 

500 
250 

中教室  41-70 

有冷氣 無冷氣 

200 

600 
300 

大教室 71-170 

有冷氣 無冷氣 

200 

7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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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外價收費表： 

場地名稱 空間編號 容納人數 場地費 

（
時
段
計
） 

大
廳 

圖資大樓 6F 大廳 L01-600   
有冷氣 無冷氣 

2,000 1,000 

圖資大樓 2F 大廳 L01-200   
有冷氣 無冷氣 

4,500 2,000 

圖資大樓 1F 學生學習自主空間 L01-100-1   

有冷氣 無冷氣 

2000 

2,500 
1,000 

圖資大樓 1F 大廳 

（不含學生學習自主空間） 
L01-100-2   

無冷氣 

1,000 

（
時
段
計
） 

演
講
廳
等
大
型
室
內
空
間 

圖資大樓 2F 國際會議廳 L01-201 502 

有冷氣 無冷氣 

12000 

15,000 
7,500 

圖資大樓 1F 遠距教室 L01-101 146 

有冷氣 無冷氣 

4500 

6,000 
3,000 

圖資大樓 1F 多媒體教室 L01-103 190 

有冷氣 無冷氣 

4500 

6,000 
3,000 

管理學院 B1F 演講廳 M01-B101 300 

有冷氣 無冷氣 

8000 

9,000 
4,500 

管理學院 B1F 視聽教室(B102) M01-B102 96 

有冷氣 無冷氣 

3500 

4,500 
2,250 

管理學院 B1F 視聽教室(108) M01-108 32 
有冷氣 無冷氣 

2,000 1,000 

理學院 B1F 演講廳 C02-B100 175 
有冷氣 無冷氣 

4,500 2,250 

理學院 1F 階梯教室 C02-111 140 

有冷氣 無冷氣 

2600 

3,000 
1,500 

人文社會科學院 1F 演講廳 H1-110 200 

有冷氣 無冷氣 

6400 

7,000 
3,500 

人文社會科學院 1F 視聽教室 H1-107 120 

有冷氣 無冷氣 

3500 

6,000 
3,000 

工學院 1F 演講廳 C01-114 284 有冷氣 無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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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 

8,000 
4,000 

綜合大樓 1F 演講廳 B01-110 246 

有冷氣 無冷氣 

6500 

7,000 
3,500 

（
小
時
計
） 

電
腦
教
室 

圖資大樓 1F 電腦教室 
L01-107 

L01-108 
60 

有冷氣 

3,000 

（
時
段
計
） 

普
通
教
室 

小教室 

含數位講桌 

及投影機 

 40 以下 

有冷氣 無冷氣 

1500 

1,600 
800 

中教室  41-70 

有冷氣 無冷氣 

2000 

2,200 
1,100 

大教室 71-170 

有冷氣 無冷氣 

3000 

3,300 
1,650 

(

天
數
計) 

公
共
空
間 

公共空間展示桌/張     500 

其他戶外場地 

場地費：借用面積以每平方公尺 0.6 元計

收（依行政院國有出租基地租金率計

算）。 

清潔費：20 元（人）。 

稅金：（場地費+清潔費）*5%。 

 

 

  

25



附件三 

國立高雄大學車輛停車費收費標準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93 年 11 月 30 日第 58 次行政會議通過 

94 年 10 月 20 日第 1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4 年 12 月 16 日第 12 次校務會議通過授權車輛管理委員會訂定 

95 年 1 月 13 日第 2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6 年 1 月 4 日第 3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7 年 4 月 17 日第 4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8 年 6 月 26 日第 1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 月 11 日第 12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 年 11 月 21 日第 14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3月23日第163次行政會議修正全文 

111 年 3 月 4 日第 153 次主管會報修正全文，111 年 3 月 25 日第 187 次行政會議修正全文，111 年 6 月 

10 日第 6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全文，111 年 6 月 28 日發佈 

114 年 4 月 11 日第 172 次主管會報修正全文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依據本校車輛管理辦法

第二十三條之規定，特定本標

準。 

未修正 

第二條    車輛停車費收費標準：  

     一、定期收費標準：  

    （一）汽車收費標準： 

          1.教職員工生

(含推廣教育

班學生)、合

約廠商、育成

中心進駐廠

商每學年每

輛壹仟元；每

學期每輛陸

佰元。 

  2.短期推廣教

育班次(六個

月以內)，以

一個月為單

位，不滿一

個月仍以一

個月計，每

單位壹佰伍

拾元，以此

類推。 

  （二）機車收費標準：  

  1.教職員工生

(含推廣教育

班學生)、合

第二條    車輛停車費收費標準：  

     一、定期收費標準：  

    （一）汽車收費標準： 

          1.教職員工生

(含推廣教育

班學生)、合

約廠商、育成

中心進駐廠

商每學年每

輛1,000元；

每學期每輛

600元。 

  2.短期推廣教

育班次(六個

月以內)，以

一個月為單

位，不滿一

個月仍以一

個月計，每

單位150元，

以此類推。 

  （二）機車收費標準：  

  1.教職員工生

(含推廣教育

班學生)、合約

廠商、育成中

1. 為適時反映基本

工資時薪調漲，經

參考校區周邊汽

車收費停車場收

費標準，調整汽車

計時收費為每半

小時 15 元(1 小時

30 元)、每日最高

收費金額為 210

元，非上班日及活

動票金額為 50

元。 

2. 增訂汽車非上班

日臨時收費，依活

動價收費，每日 50

元。主管會報修

正：平日假日均採

計時收費。 

3. 增訂機車臨時收

費比照汽車前 30

分鐘免費文字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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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廠商、育成

中心廠商每

學年每輛叁

佰元；每學期

每輛貳佰元。 

  2.其他人員每

學年每輛壹

仟元 ;每學期

每輛陸佰元。 

        二、臨時收費標準：  

     （一）汽車計時收費

標準：以小時

計費，每半時

壹拾伍元，每

日最高以貳佰

壹拾元計，前

三十分鐘內免

計，隔日另計。

非上班日以日

計費，每日伍

拾元，前三十

分鐘免費。 

         活動票：各單

位 辦 理 活 動

時，經總務長

或其授權人同

意者，每輛車

每日伍拾元。 

     （二）機車臨時收費

標準：以日計

費，每日貳拾

元，前三十分

鐘內免計。 

心廠商每學

年 每 輛 300

元；每學期每

輛200元。 

  2.其他人員每

學 年 每 輛

1,000元 ;每學

期 每 輛 600

元。 

        二、臨時收費標準：  

     （一）汽車計時收費

標準：以小時計

費，每小時15

元，每日最高以

150元計，前30

分鐘內免計。 

         活動票：各單

位 辦 理 活 動

時，經總務長

或其授權人同

意者，每輛車

每日40元。 

     （二）機車臨時收費

標準：以日計

費，每日20元。 

4. 主管會報：數字修

正為國字。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申

辦學年、學期汽機車定期通行

權限，因離職、留職停薪、休

退學須辦理退費者，應檢附離

職或離校相關證明，採按月退

費，不足一個月以一個月計。 

退費金額之核算，以向本

組提出之通行停權日核算退

費金額 (非離職或休退學日

期)，並自停權日起關閉通行權

限。 

 1. 增訂本校教職員

工、學生兩身分因

離職、留職停薪、

休退學之退費標

準。 

2. 欲申請學年學期

定期通行權限退

費者，以申請者擬

定之「停權日」核

算相關退費，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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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費金額經扣除行政手

續費壹佰元後如有餘額，始辦

理撥款作業。 

 

休退學日、離職日

不同。 

3. 退費金額核算後

需扣除 100 元行

政手續費 (如匯

費、銀行手續費、

行政成本等)，如

有餘額始撥款退

費。 

4. 主管會報：數字修

正為國字。 

第四條    本校校友總會之理監事

成員由校方核發一學年免費

停車優惠，一人限乙台。 

           依本校感謝捐贈人士辦

法、講座教授設置辦法當（學）

年達免費停車標準者，由相關

單位提供名單，依規定給予優

惠。 

 

第三條    本校校友會之理監事成

員由校方核發一學年免費停

車證，一人限乙張。 

           校外人士、校友依本校

感謝捐贈人士辦法一年內累

計捐獻金額達新台幣十萬元

以上者，由秘書室提供名單，

免費核發一學年停車證乙張。 

 

1. 條次變更。 

2. 更正校友會為校

友總會。另因不核

發實體停車證，故

進行相關文字修

正。 

3. 修訂本校免費停

車優惠標準逕依

相關單位法規辦

理，本法不另訂。 

第五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其配

偶得憑駕駛人本人身心障礙

手冊，免費核發一學年停車證

乙張。 

          其他身分人員憑高雄市

政府社會局核發加註車號之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

證當日給予前四小時免費優

惠，第五小時起依計時收費標

準收費。 

第四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其配

偶得憑駕駛人本人身心障礙

手冊，免費核發一學年停車證

乙張。 

          其他身分人員憑高雄市

政府社會局核發加註車號之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

證當日給予前4小時免費優

惠，第5小時起依計時收費標

準收費。 

1. 條次變更。 

2. 主管會報：數字修

正為國字。 

第六條    本校各停車場地僅提供

車輛停放，不負遺失、保管與

損壞賠償之責任。 

第五條    本校各停車場地僅提供

車輛停放，不負遺失、保管與

損壞賠償之責任。 

條次變更。 

第七條    本標準經行政會議及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發布，修正時

亦同。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第六條    本標準經行政會議及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發布，修正時亦

同。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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